   残疾人两项补贴申办流程
残疾人本人或代理人携带申请材料到乡镇民政所提出申请
不符合补贴条件的书面告知
符合补贴条件的填写审批表

乡镇民政所和乡镇残联进行初审

	



	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初审合格在村级或社区公示



不符合补贴条件的书面告知

	公示结束无异议，报县残联审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不符合补贴条件的书面告知

	报县民政局审定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按月打卡发放补贴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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